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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5/2021_2022__E5_BE_8B_

E5_B8_88_E6_80_8E_E4_c122_485625.htm 我们法学院的“法理

与判例”网的BBS上曾贴出了一幅动画（一个人与另一个人过

招，其中一位结果用某种武器把手无寸铁的人给毙了），标

题写着“一个好人与好律师的故事”。紧接着就是大量的跟

贴，很多人认为，持武器的人就是一位好律师，因为不是好

律师就不可能会让对手败北。言下之意显然是，要当一个“

好律师”，必然先学会当坏蛋。 其实，这种观点代表了许多

人对律师的看法。不仅在我们中国，即使在西方，律师的名

声也并不是从来就很清白的。 西方有许多法律谚语、法律谑

语是讽剌和批评律师的，比如“诉讼孕育了律师，律师滋长

了诉讼”，“辩护律师不会成为好法官，因为他们习惯于为

钱而工作”，“律师就是一位受过特殊训练来规避法律的人

”，“律师是不仅为正义服务的人，也是为不正义服务的人

”，如此等等，足见律师这一行是如何被作为戏谑的对象的

。甚至有一位17世纪的名叫维勒加斯（FQYVillegas）的欧洲

作家大声疾呼说“没有律师，就没有争讼；没有争讼，就没

有代理人；没有代理人，就没有欺骗；没有欺骗，就没有犯

罪；没有犯罪，就没有警察；没有警察，就没有监狱；没有

监狱，就没有法官；没有法官，就没有偏袒；没有偏袒，就

没有贿赂。看看律师酿造的这一串该死的蟊贼吧，他年轻轻

的却假装有胡子，他们的权威仅仅来自他们的律师帽”。难

怪有思想家说“根据法律处理事物的地方，就丝毫不存在道

义的影子”。 法律职业的特殊思维、律师所维护的对抗性纠

纷中的单极利益、律师职业的特殊道德要求、律师业面对的



法务具有某些市场特性，这都是无可回避的，也正是这些因

素导致西方律师制度形成初期的排斥律师的现象。 因为法律

家的职业技术是一种有意识地排斥道德与政治等诸种法外因

素的所谓“人为理性”或“技术理性”，其中的大众道德的

含量很低。更何况，律师与政府官员不同的是他们直接面向

委托人收取费用，他们的法律知识与技术通过法律服务市场

的交换关系，直接兑换成为货币，这又给许多业内外人士的

担忧雪上加霜。这就使业内外人士更关注职业伦理。 律师职

业伦理，从共同体内部维系着这个团体的成员并维护该共同

体的社会地位和声誉。有西方学者称“职业”的语辞意义就

是强调法律工作是按照这样的标准而理想地组织起来的对委

托人和法制（因而对公众服务）应尽的义务优先于个人利益

。并且强调法律工作是受一种严格的职业道德准则支配的。

它可能是对职业病进行某种弥补和矫正的一帖良方，就此一

角度而言，法律家的程序伦理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使“技术理

性”中的万利之小弊得以平衡与克服。比如在抗辩制中律师

很可能会故意玩弄技巧欺骗世人，但是不能有意作伪证，不

能欺骗法庭等职业伦理约束着他；律师可以为其明知有罪者

辩护，但又有“依法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特定情况

下允许拒绝辩护”等程序伦理作相应限制。又比如，律师职

业特点决定了它自然存在着为谋取经济利益的竞争，这是法

律允许的，但是有一条律师职业伦理是限制其竞争的，这就

是不能以广告招来顾客。 律师职业道德与大众道德存在隔阂

或不完全相溶。所以，法律职业的“非道德”成份并不是不

存在的。其实，在众多的职业道德中法律职业道德与其他职

业道德相比最为独特。以医生为例，医生不以牺牲他人的利



益来帮助另一人，治病救人是职业道德，这本来就是符合普

通道德的。然而，法律职业道德呢？律师在代理过程中或选

择解决方案时，则必然会在伤害或不利于对方的情况下而使

委托人得到利益。[1]应当承认法律职业不象医生职业那样，

更不象天使一般纯洁，姑且不说世俗社会风气对法律职业的

腐蚀，其职业的技术理性本身就必然导致其职业伦理不同于

大众的普通伦理，两者之间难免发生抵触。程序伦理要求律

师“应该特别关照穷人的事业，为穷人辩护不应收费”，但

它并不以职业义务的形式普遍要求律师不仅免费而且象义侠

那样助人为乐。 那么，法律职业的“非道德性”产生的原因

是什么？就逻辑上的一般关系而言，它与法律的特征法律具

有非道德性，有关联。川岛武宜曾论述过市民社会中法的非

伦理性，他说市民社会中的法与伦理存在着形式与质的严格

区别，法只在法的世界，伦理只在伦理的世界，各自分别地

存在着[2]。他接着又分析了法的非伦理性的根源，认为不是

别的而正是市民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物。 法律职

业有特殊内容的道德要求，而且大都是法律家在法律程序当

中必须遵循和实践的。离开法律程序也就不会存在这种法律

家特殊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知道法律职业道德自古有之，

但是在今天我们能够归纳出来的却总是“公正”啊，“廉明

”啊，多数都类似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之类的普遍适用

于一切行业的道德。其实法律程序中的伦理并不是指要求在

法律程序中做合乎普通伦理道德的事。 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

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

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

致命的威胁。这种“身份荣誉意识”就是一种职业道德。西



方律师业发展的早期，由于社会民众讥讽的剌激，律师共同

体内很快就意识到职业的身份荣誉对于他们的意义。他们首

先提议，发起给予穷人提供免费服务的慈善行为，这后来演

变成为现代法律援助制度，在此过程中建立和传承了律师的

职业伦理。正是因为律师职业受到大众批评或讥讽，才促使

律师界奋起捍卫自己职业的声誉和尊严。例如，16-17世纪西

班牙律师在受抨击之后，他们提出要在律师界建立起一个职

业法典，并将“出身卑贱低微”的开业者从律师界清除出去

。在另一些欧洲国家，也存在着法律职业与社会精英结合的

历史事实，比如16世纪英国律师学院成为贵胄子弟的时髦学

校，绅士们总是在律师学院占重要地位；律师学院不仅传授

法律知识，“也严格教授礼仪举止和上等人的行为方式”。

当时的教育理论认为理想的世俗文职官员的教育应该包括人

文学科和法律学，这一点保证了律师界的良好形象和声誉。

从客观效果上来看，至少可以让律师界通过这种蔑视与排斥

的过程形成某种职业荣誉的评价标准。欧洲早期律师界对出

身门第以及对律师内部的分层次等级，其实这种重视个人成

长“背景”以及对执业环境与活动领域关注的做法并非没有

可取之处当然是指注重他/她是否经过一定年头的正规的法学

院教育的资质，以及专业实践训练的声望业绩。 清末修律运

动中效仿西方典章制度而引进的律师制度，并不具有司法民

主的社会条件和司法民主的精神，相反在形式上，律师却极

容易被混同于为社会所不屑甚至不齿的“讼师”、“讼棍”

之类，因而产生更糟糕的情况有学者称之为双重危险：一是

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到排拒；二是丧失现代精

神而发生实际蜕变。建国后“新的律师制度”以苏联为仿效



对象，把律师纳入国家公职范围，误以为这能够为律师职业

的正当性添加了政治和组织上的“安全系数”；57年代反右

派斗争中律师受冲击相当多，律师制度也告夭折；70年代末

恢复律师制度后规模逐渐扩大是事实，但是期间经历过律师

被赶出法庭甚至被错误拘捕迟迟得不到解决的。律师在中国

产生的历史背景对于中国律师制度的命运几乎是决定性的。

以后不同时期出现的对该制度的不正确处置和冲击只不过是

这种命运的以不同的方式而产生的自然延续而已。然而，律

师在中国近代以来的命运，一方面是取决于中国特有的历史

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律师职业本质上的“非道德”

现象。透过现实来看，在当今中国律师职业是个令人爱恨交

加的职业。笔者深爱这一理性道义之业，但对业中人士某些

做法和现状的憎恶之情也与日俱增。这是中国本土语境下的

问题。 可以说律师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天，人们对律师职业

的担忧与批评也就会存在一天。因为律师的性质具有双重性

，一方面，他们坚持法律的立场，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正

，捍卫人权，具有公益性；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于委托人的

立场，维护当事人权益，从事职业化的技术性活动，从而获

得当事人的报酬，具有对价性。律师的公益性与对价性的冲

突，也就引起民众对律师评价中的伦理冲突，即大众伦理与

职业伦理的冲突，大众生活逻辑与职业专门逻辑的冲突。

------------------------------------------[1] 波斯纳在谈到另一问

题时对医生和法官作了这样的比较。参见[美]波斯纳：《法

理学问题》，苏 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另外，对法律家和医生作过比较的还有美国学者基特尔

（RKidder）.参见朱景文：《现代西方法社会学》，法律出版



社1994年版第104页。据戈尔丁说，中世纪一位哲学家兼法学

家梅蒙尼德(Maimonides)也曾指导法官和医生作了比较。参

见[美]戈尔丁：《法律哲学》，齐海滨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第228页。 [2] 川岛武宜说，法在原则上只限于规定冷静而

有区别的形式性命令和利害调整，人不被要求基于伦理性的

情怀去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债权人不管债务人贫穷与否而

有决定行使或不行使债权的自由。诚实信用原则也不提出如

“爱你的邻人”、“对贫困的债务者减免你的债权”等积极

的伦理要求。参见[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

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以下。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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